
27. 政府如何確保安全港制度不被濫用？

作出投訴的版權擁有人及用戶均須提供充分和特定的資料，以支
持他們的指稱侵權通知和異議通知。

投訴人或用戶如作出虛假陳述，可招致民事和刑事法律責任（最
高可被罰款港幣5,000元及監禁2年）。

聯線服務提供者在收到異議通知後，除非投訴人已向其作出書面
通知，表明已在香港展開法律程序以尋求與有關侵權活動相關的
法庭命令，否則應將其移除的材料還原。


